
材料系課程抵免（大學部）
受理申請時間：次學期開學前

事先抵免：申請表、課程大綱(含教師姓名、教科書目及其作者姓名)筆記。
事後抵免：申請表、課程大綱、上課講義或教科書、筆記、其他作業報告等。

連絡人：系辦魏慧琪 ( TEL: 03-5715131分機33831，台達館402 ）

108/10/4更新



• 1. 本系所開之選修科目(MS開頭)皆納入專業科目，但專題研究/工程倫理除外。
• 2. 如欲修外系科目視作本系專業科目，請填寫「課程抵免申請表」，並於當學期
開學之前提出，由系辦公室轉交任課老師同意、課程委員會核准、系主任簽核，
方為完成所有程序。(未於當學期開學之前提出者及資料不全者，，概不受理)

• 3. 事先抵免：申請表、課程大綱(含教師姓名、教科書目及其作者姓名)。
• 4. 事後抵免：申請表、課程大綱、上課講義或教科書、筆記。

5. 自106學年度起入學學學生可修讀外系課程（限理、工、資電、原科、生科、科
管學院）視作本系專業選修之上限為9學分。

• 6. 連絡人：台達館402系辦公室魏慧琪 ( TEL: 03-5715131分機33831, 
hcwei@mx.nthu.edu.tw)

抵免申請表(可點連結下載)

https://drive.google.com/file/d/1MagtDNBj73XiojeeCpeLQgkDmf3Du41o/view?usp=sharing


轉學生學分抵免申請

申請程序：

• (1)抵免學分申請及截止日期：新學期開學前，請送系辦公室。

• (2)申請表：進「校務資訊系統」填寫「轉學生抵免學分申請表」後印出。

• (3)持申請表及成績單正本(抵免科目請以螢光筆標出)及審查資料送系辦黃小姐，亦可郵寄。

• (4)欲申請抵免之科目，務必檢附課程大綱、上課講義或教科書、筆記。(以上資料不全者，
概不受理)。(如有期中、期末考卷或報告，則可額外提供作為有利審查資料。)

連絡人：系辦公室魏慧琪(03-5715131 分機33831)(hcwei@mx.nthu.edu.tw)
郵寄地址：新竹市光復路二段101號清大材料系(台達館402室)魏慧琪小姐收
註：書籍筆記請個別註記學號、姓名及課名。

http://140.114.18.243/admission/recruit2.php?Sn=121


暑修課程抵免申請注意事項

• 1. 課程抵免申請表(須註明：修課原因，上課日期、及每週上課時間。)

• 2. 檢附課程大綱。

• 3. 暑修課程：限優先修讀本校課程，台聯大系統次之(中央、陽明、交大)。
其他暑修課程不予抵免。(校定必修學分，不在此限)

• (※暑修本校普物、普化、微積分，亦須提出申請)

• 4.暑修課程抵免申請時間：6月1日至6月25日止。
5.通知審核結果：預計6月底~7月第1週結束前。

http://pdc.adm.ncu.edu.tw/course/
http://b006.web.ym.edu.tw/front/bin/ptdetail.phtml?Part=10060001&Rcg=1
https://cos.adm.nctu.edu.tw/index.asp


交換學生抵免學分申請表（註冊組連結下載）

• 1.事先申請：可於開學前先提供本系申請表、課程大綱電子檔給承辦人轉請教師審核。

• 2.請填妥申請表（依實際授課對應本校之上、下學期分開填寫）並附上修課成績證明正本，
先送系辦審核後，再送課務組、全球處及註冊組承辦人員辦理，至遲於次學期（學年）註
冊前辦理完畢。

• 3.抵免本校課程之『課程中文名稱』由系課程委員會認定。
(系上有相對應的課程者，請填該系上課程名稱；
無者，請依英文課程名稱翻譯成中文課名。)

• 4.若修課成績為等級（如A、B、C...）而非分數者，則中文歷年成績單上之成績以『TR
（抵免）』註記。

http://registra.web.nthu.edu.tw/files/11-1086-1860.php?Lang=zh-tw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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